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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评审委员会办公室

沪卫评审〔2017〕2 号

关于 2017 年度上海市卫生系列社区卫生高级专业技术
职务任职资格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区卫生计生委：

为配合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卫生系列社区卫生高级专业

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评审工作，根据《上海市卫生系列社区卫生高级专

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办法》（沪人社专发〔2014〕23 号）和相关

文件精神，经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卫生计生委同意，现将做好 2017

年度本市卫生系列社区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工作的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具有本市户籍（或者持上海市居住证满 1 年以上并在有效期内），在

本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中专职从事医疗、预防保健、药学、护理和其他

卫生专业技术工作的在职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下列人员不属于“社区卫

生高评委”的申报评审的范围：

（一）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中申报卫生事业研究的人员。

（二）申报时不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专业技术岗位上，并借调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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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工作一年以上（含一年）的人员。

（三）从外省市或本市二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调入到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工作不满一年的人员。

二、考核要求

（一）各单位按照文件精神，结合岗位设置情况，在岗位空缺的前

提下，推荐本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申报高级职务任职资格，切实做好符合

本市社区卫生特点的考核推荐工作，重点考核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以及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护理、康复等综合服务，承担公共卫生管

理工作，开展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次数、健康档案管理数，以及对村卫

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的综合管理、技术指导和乡村医生的培训等工作

完成情况。根据申报人员工作岗位实际情况，如实填写《上海市社区卫

生专业技术人员工作实绩考核表》（见附件 1），同时认真核实申报材料,

重点是申报人的学历证明、资格证书、获奖证书、工作业绩等材料的真

实性，把好申报准入关。

（二）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申报社区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

职资格评审，按照干部人事管理权限要求，由区卫生计生委负责考核推

荐。

（三）申报医师类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应按要求参加医师定

期考核且合格。

三、申报要求

（一）论文要求

1、送审论文须发表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认定的公开发行的杂志并标

有“ISSN”、“CN”期刊号。“新闻机构查询”栏目中查询不到的期刊（包

括连续型电子期刊）不能作为送审论文。所有杂志的清样稿、论文录用

通知、录用证明不能作为送审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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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综述、个案报道和译文原则上不予受理，以下情况除外：

（1）在部分郊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从事专业工作 20 年及以上的申

报人员，可以将 1 篇在专业期刊上发表的专业文章（综述、个案报道、

专业实践经验总结等）视作发表论文申报。（机构名单见附件 2）

（2）对罕见的个案报道由单位组织同行专家审核后予以受理。

3、按文件规定须在核心期刊发表的专业学术论文者，请参照《核心

期刊目录一览表》，并在论文宣读表上标注核心期刊目录的序号。核心期

刊目录可查询上海卫生人才网（www.shwshr.com）。

（二）科研课题、科技奖项等材料要求

1、科研课题须提供课题计划任务书、项目合同书、结题验收等材

料。

2、申报人员在现任专业技术职务期间获得科技奖励的，需提交奖

项证书以及申报科技奖项的材料。评选获奖证明材料、科技成果鉴定材

料不能作为奖项上报。2017 年度科技奖项可纳入申报范围。

（三）外语（医古文）、计算机能力要求

凡参加社区卫生高评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语（医古文）、计

算机考试不作统一要求，由单位结合岗位要求考核其能力水平。

（四）继续教育要求

申报人员须完成规定的继续医学教育科目，取得相应的合格证明，

同时按要求完成定期到上级医院进修计划。

（五）规范社区全科医师高级职称评审要求

严格执行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的准入条件，将执业注册管理要求与单

位岗位聘任考核相结合，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的临床医师申报全科

医学、全科医学（中医）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原则上需注册为全科

医学、全科医学（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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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二年申报和隔年申报要求

1、上一年度评审未通过，第二年继续要求申报的人员，必须在申

报当年度取得以下突出业绩和重大贡献之一，否则不予受理：

（1）取得国家级及省部级科技进步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主

要贡献者，具有个人证书。

（2）作为项目负责人完成了省部级以上重点攻关项目或产学研项

目，或者作为项目负责人通过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 A 级认定的项目，

须提交立项及项目完成的相关证明材料。

（3）独立撰写并公开出版的专著。

2、评审未通过人员隔年申报须有新业绩（包括在专业技术工作中

解决疑难问题、发表新论文、承担课题及临床创新等）。

（七）诚信要求

申报个人须填写《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见附件 3），如提供的材料有失实、虚假情况，将承担由此产生的各项

责任。

（八）申报材料要求

1、论文只需提供封面、目录及本人所著主要内容页复印件，论文杂

志原件由单位进行审核。

2、为了加强申报人员信息管理，单位需登录“上海市卫生统计信息

网络直报系统”打印申报人员《卫生人力基本信息调查表》作为申报材

料之一。

3、所有申报纸质材料均须加盖单位公章，附件盖骑缝章。

（九）公示要求

为了提高考核工作透明度，各单位将考核推荐的结果在单位内公示，

公示时间为 5 个工作日，并由单位人事部门出具公示证明，填写《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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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系列社区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公示一览表》（见附件 4）。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申报材料的核实、鉴定、公示由区卫生计生

委负责，并在申报人员所在单位信息公开栏内公示，由区卫生计生委出

具公示结果证明。

（十）评审面试要求

1、凡申报人员须参加评审面试。面试时，申报者须用 PPT 形式进

行汇报，主要介绍本人学习、工作简历和在任职期间的工作业绩（包括

完成的社区医疗任务、疾病普查、健康教育、重点人群保健、计划生育

指导等各项工作情况，以及发表的论文、承担的课题、临床创新等），汇

报时间不超过 5 分钟。

2、在国外执行援外医疗的人员，由单位出具专题报告并提供有关批

件等材料，经批准，不参加面试的申报人员，需提供汇报的 PPT 材料，

可以进入评审程序。单位申报时须提供《援外执行公务人员名单表》（见

附件 5）。

在国内执行对口支援公务的人员，原则上应参加面试，特殊情况不

能参加者，由所在单位出具书面说明，经批准不参加面试，需提供汇报

的 PPT 材料进入评审程序。

3、申报人员制作和上报 PPT 要求

（1）申报人员制作 PPT 电子文档内容不得超过 20 页，文件大小严

格控制在 5M 内，电子文档名称格式为“社区+学科组+姓名+身份证号码”。

（2）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须汇总申报人员 PPT 电子文档后，统

一于 9 月 27 日前上传至《上海市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管理系

统》,具体操作详见上海卫生人才网。

（十一）其他事项要求

1、根据本市相关文件要求，申报人员专业技术工作经历截止时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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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 12 月 31 日。申报人员的学历、论文发表、课题等材料截止日期为

评审材料申报之日。

2、单位或主管部门在上报申报材料时，按《上海市卫生系列高级专

业技术职务评审管理系统》软件信息要求上报。

四、受理时间、地点及相关费用

（一）受理时间：9月 4日至 5日。

（二）受理地点：上海市卫生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成都北路 408 号）。

联系电话：021-63596135。

（三）费用：评审费1000元/人。

特此通知。

附件：1、《上海市社区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工作实绩考核表》

2、《郊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名单》

3、《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4、《申报卫生系列社区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公示一览表》

5、《援外执行公务人员名单表》

上海市卫生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办公室

2017 年 6 月 21 日


